
不吐不快

8月2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组织编制的《保
健食品标注警示用语指南》正式发布。《指南》明确
从明年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
疗疾病”警示用语区应当位于最小销售包装包装
物（容器）的主要展示版面，所占面积不应小于其
所在面的20%，使用黑体字印刷。（8月21日《北京
青年报》）

“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
病”，在保健品最小销售包装包装物上显著位置，
用黑体字标注这样的警示语，确实能避免虚假宣
传或夸大功效，防止消费者被忽悠而上当受骗。

根据我国保健食品管理有关法规，保健品须
经卫生部门审查确认，生产者须经省级卫生部门
审查批准。《广告法》则明确，保健食品广告不得有
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不得涉及疾病
预防、治疗功能等。可见，国家法律法规对保健食

品的生产、销售、广告等方面作了诸多的限制和约
束。

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商家却逾越了各种法
律“红线”。在保健品包装物显著位置标注警示语，
可以说是对消费者的及时提醒，让他们在选购时
避免把保健品当成药品买回家。这显然是对消费
者十分有利的举措。

笔者认为，保健品标注警示语，千万不能“一
标了之”，如果监管措施没有跟上，最终将会沦为
一种形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保健品不仅要标注
警示语，让假药现出原形，市场监管部门还必须发
力，对保健品的生产、销售、广告宣传等各个环节
严格管控，防止发生违规违法行为；对制假售假、
欺诈消费、虚假宣传等不法行为予以严厉处罚，涉
及犯罪的追究相关责任人刑事责任。这样，保健品
方能回归本源，消费者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充分保
障。 丁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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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饰品重量被洗掉了？这借口真没“含金量”

日前，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抽检50批次
贵金属首饰及制品，9批次不合格，不合格率近两
成。周大生、中国金店、中国黄金等多个品牌上榜。
主要存在质量偏差、贵金属纯度不符合标准要求等
问题。对此，@周大生珠宝 日前在官网发布声明称，

不合格产品陈列时间过长，经清洗抛光造成重量损
耗，因店员操作疏忽没有及时更新信息，造成了重
量偏差。(8月21日中国之声)

那些有头有脸的大品牌，竟也在“质检抽查”中
折戟沉沙。

“9 批次贵金属不合格”，这其中所涉及的很多
都是公众耳熟能详的名牌。而在被曝光、被围观之
后，相关企业便迅速展开各种花式自救公关，可谓
求生欲满满。中国金店表示“不合格产品是加盟店
私自采购的”；周大生则更是给出了“重量洗掉了”
的魔幻说法……就网友直观感受来说，类似回应颇
有甩锅和侮辱智商之嫌疑，只是苦于“没有证据”，
也只能例行调侃打趣一番了。

“不合格产品陈列时间过长，经清洗抛光造成
重量损耗”，洗着洗着竟然把黄金制品洗轻了？这是
怎样的重手？又是何等的豪奢？经年累月，想必没有
一家金店经得起如此损耗！再者说了，就算确有清
洗抛光造成损耗，也应该重新称重标识才是。其实，
在此事中，消费者并不在乎“缺斤少两”的原因，而
更多还是聚焦于“缺斤少两”这一事实本身——管
你重量是洗掉的还是吃掉的，货不对板、标重虚高，
这已然构成了对消费者的欺诈。

“黄金饰品重量洗掉了”，这貌似无厘头的鬼

扯，实则细思恐极。若是真的，那是否说明有关企业
在商品保管、维护的整个过程，存在技术和操作上
的根本性缺陷？这是否意味着还有其他产品也发生
了同类“损耗”？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某些黄金
品牌在“内控”环节漏洞百出，并没有展现出必要的
诚信精神与职业操守，这几乎注定了会在终端零售
柜台挖坑埋雷。就贵金属这一专业门槛极高、相对
封闭的行业来说，信息不对称的消费者，很难发现
其中猫腻。

所谓“缺斤少两”，不过是贵金属制销产业最低
级的欺诈伎俩罢了。现实中，许多金店都会提供所
谓“复称”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消费者权
益。可是，诸如“黄金掺铱”“辅料以次充好”等高阶
玩法，消费者则根本就无从知晓。为了避免被坑，理
性的消费者一般都会优先选择大品牌购买金饰，可
是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结果，则再次表明
就这一行水之深、门道之多，简单的品牌信誉背书
并不可靠。

“黄金重量洗掉了”一说，不管是真相还是说
谎，终究都让我们更为不安。让贵金属制售行业重
拾道德与秩序，这只能有赖于更高频次、更严格的
质检抽样，依赖于更成熟的市场化第三方检测，依
赖于对消费者“索赔权”的全方位力挺。唯有如此，
才可倒逼全行业自重自律。 然玉

需要“良心快递”
也需“幡然醒悟”

上周日中午，宁波姜山派出所报警铃声响
起。打电话的是一位快递小哥。快递小哥说，他负
责送该小区的快件，发现大概每月总有一两个快
件是寄给老太太的，都是到付，每次金额在1000
元—2000元之间。次数多了，快递小哥觉得老太
太可能被骗，送件时也提醒过几次，没用，有几次

“自作主张”把快递退回去，结果被寄件人投诉，
还扣了工资。（8月21日《现代金报》）

这是一位“良心小哥”。
对于“骗局包裹”来说，只是依靠一名“良心

小哥”，明显是不能终结的。这位“良心小哥”能阻
止多少“骗局包裹”？其他小区的“快递小哥”未必
就是“良心小哥”。

作为查处“骗局包裹”的警方来说，不妨专门
设置一个“良心小哥”奖项，鼓励更多快递小哥参
与社会治理，参与骗局揭露。眼下的一些网络诈
骗，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快递环节来完成的，可
以说快递小哥应该能成为“守门人”。要让更多快
递小哥学习识别“骗局包裹”的知识，让他们发挥

“阻止受骗”的作用，一边要劝说市民不要上当，
一边要积极报警。

除了要鼓励快递小哥都成为“良心小哥”之外，
还需要做更多事情，那就是要让市民，尤其是老年
人有“幡然醒悟”的自觉。这需要社会管理部门与

“骗局包裹”赛跑，多宣传“骗局包裹”的识别知识，
提升大家防骗意识识骗能力，从而远离“骗局包
裹”，“幡然醒悟”不仅要依靠“良心小哥”，更要依靠
自己，这个世界上没有“长生不老的保健品”。

最为关键的是，对于这种“骗局包裹”该如何
处理？我想，对于警方来说更应该做的事情是顺
藤摸瓜，看看还有多少人员在邮寄“骗局包裹”，
找到邮寄包裹的人，实现源头上的打击。保健品
乱象没有了，老人也就不会被骗了。

如今是一个老龄时代，出现了“老人的钱好
赚”的商业模式。不过切莫让“老人的钱好赚”变
成“老人的钱好骗”！治理网骗老人，需要“良心快
递”，也需要“幡然醒悟”。 郭元鹏

自智能电视普及以来，它的开放式系统为观
众提供了多样化服务。但与此同时，观看电视的过
程中开始出现种种干扰：关不掉的开机广告、弹出
广告，更让用户不安的是，不知从哪天开始电视还
在默默“收集”着你的收视习惯。（据 8 月 21 日《北
京晚报》）

智能电视机已走进千家万户。但是，在智能的
同时，开机广告和弹窗推广也令人反感，更甚的是
电视“看”你现象——电视还在默默“收集”着你的
收视习惯。

以消费者的真切体验为例，电视上不知何时
弹出了“酷云 Eye（眼睛）”窗口，会显示这个台这
个节目的实时关注度和推荐指数，其数据来源于
智能电视机和机顶盒的实时数据回传。

应该认识到，在没有经过消费者确认的情况
下，电视“看”你显然有侵权之嫌。诚如专家表示，
数据商与厂家进行合作，智能电视在出厂前内置
了软件开发工具包，电视就可以直接收集数据。

但是，在购买时就应该进行告知。因为消费知
情权是消费者的最基本权益，而且，消费者对此类
数据收集也有权利说“不”，数据商与厂家不能对
此忽略。

即便有的商家表示只采集、分析，不构成对用
户隐私的侵犯，同时承诺永不研发记录和储存用

户姓名等敏感信息的技术。但是，在黑科技无所不
能的当下，即便有良好的意愿，也不排除用户的隐
私被智能电视机监控。而且，去年媒体就曾报道
过，针对50款智能家居APP测评显示，半数没有隐
私政策，隐私安全问题不容回避。

针对此类现象，数据商与厂家须切实负起责
任。比如，智能电视广告不能忽视消费者的“关闭”
权；还如，借助功能软件收集用户数据，当尊重消
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再如，应防范强制弹窗给
消费者带来的骚扰，尤其是要规避默默索取用户
个人信息的不法行为。唯有如此，消费者观看智能
电视才会放心安心。

同时，也正如专家指出，“数据采集的种种问
题，其实不单是智能电视行业的问题，而是整个数
据时代的潜规则和隐患，是所有互联网相关行业都
会触碰到的个人数据安全问题。”诚如斯言，对于涉
及公众个人信息数据安全的问题，既有必要完善法
律法规，又有必要建立完备的行业安全标准体系，
更有必要强化市场监管，从而筑牢数据安全堡垒。

从消费者角度来看，面对广告及信息收集的
侵扰，并非只有被动接受，对一些不法侵害完全可
以拿起法律武器维权。尤其是，在购买智能电视机
的时候，更需要留意的是相关隐私权益的保护。唯
有如此，智能电视才不会肆无忌惮偷窥我们的生
活习惯。 杨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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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有此事

保健品标注警示语切莫“一标了之”

谨防电视“看”你侵权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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